
关于海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剩余财产分配的公告 

 

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旗下海

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

集合计划”）已触发合同终止情形，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为 2025

年 12 月 31 日。 

根据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，本集合计划于 2025 年 12 月

31 日终止。本集合计划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进入清算程序，由于本

集合计划持有“正源股份”（代码：600321）107,300.00 股，已终止

上市并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板块进行挂牌转让，股票

简称：正源 5（代码：400217），在本集合计划首次清算时，暂时无法

变现，本集合计划进行两次清算，其中首次清算期间为 2026 年 1 月

1 日开始至 2026 年 1 月 16 日，第二次清算期间将根据上述未变现资

产的变现时间确定。 

集合计划财产清算报告报监管机构备案后，管理人于 2026 年 1

月 20 日在规定网站上刊登《海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

合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报告》。 

根据法律法规、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清算报告的相关规定，

本集合计划应分配剩余财产扣除首次清算结束日未变现资产、尚未收

回的应计存出保证金利息、应计银行存款利息后，本次可供分配净资

产为人民币 26,267,747.32 元（其中，A 类份额类别应分配剩余财产

为人民币 9,850,748.16 元，B 类份额类别应分配剩余财产为人民币

16,093,021.56 元， C 类份额类别应分配剩余财产为人民币

323,977.60 元），将按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各份额类别集合计划份

额持有人持有的份额比例以现金方式进行分配。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尾

差亦将分配给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。上述资金将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

自本集合计划托管账户划出。由于本集合计划截至清算结束日（2026

年 1 月 16 日）仍持有未变现资产，故需进行二次清算。本集合计划

将于上述未变现资产全部变现后进入二次清算程序，并将清算后的全

部剩余财产扣除集合计划财产清算费用、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集合计

划债务后，按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比例进行二次

分配。 



剩余财产分配完毕后，管理人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办理本

集合计划的账户注销等业务。投资人可拨打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

（95521）了解相关事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26 年 1 月 21 日 
 


